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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上钢新村街道“双清”群租治理

专项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、各居民区、辖区各相关单位：

经党工委会研究决定，现将《上钢新村街道“双清”群租治

理专项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

上钢新村街道工作委员会 上钢新村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3月 3日

浦上党〔2023〕1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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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钢新村街道“双清”群租治理专项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整顿规范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秩序，加大对城市管理

“群租”顽症的综合治理力度，强化租赁住房安全管理，切实保

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决定开展“双清”群租治理专项行动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结合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实施，以“清除房屋安全隐患、

清理人口违规违法居住”的“双清”行动为抓手，落实属地管理

责任，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的，对辖区出租房屋进行全面大起底，

对电气、燃气、违法搭建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，对违规违法人

口居住的群租进行全方位整治。通过开展集中整治、长效管理，

使“群租”投诉大幅下降、安全风险降到最低，坚决守牢住宅小

区出租房屋不发生安全风险的底线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摸底（即日起-4月底）。

1．加强对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宣传解读。邀请条线部门、

法律专家对 2023年 2月 1日实施的条例进行全面解读，做好执法

取证准备，形成完备的法律支撑。通过海报、电子屏、小册子等

方式，对群租条例进行全面宣传，对二房东、房产中介形成威慑

力，引导居民不做群租出租人，加强违法群租举报，形成良好的

社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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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：司法所、社区平安办、各居民区

2．完成对辖区内所有住宅小区出租房屋的排摸工作。居民区、

物业公司对所有出租房屋下发《群租法律风险告知书》（附件 1）。

对其中存在“群租”的，不留死角、不留遗漏，建立完善“群租”

防范治理“一户一档”。排摸力求做到“两个明确、一个关注”：

明确房屋分隔使用情况，明确业主、转租人和承租人员情况，重

点关注反复“回潮”点位，形成出租房屋和群租房屋总表，做到

不漏户、不漏房和不漏人。

责任人：社区平安办、综合执法中队、城建中心、各居民区、

各物业公司

（二）集中整治（5月-7月）。

根据辖区内“群租”排摸认定情况，制定集中整治工作计划，

对排摸出的整治清单实现“清零”。

1．限期整改。经认定为群租的，居民区、物业公司做到“三

个告知”：上门发放张贴《限期整改告知书》（附件 2）、《实有人口

登记告知书》（附件 3）、《租赁房屋备案登记告知书》（附件 4），

限期（一般五日内）自行整改。现场做好事实排查，填写《“群租”

房屋检查表》（附件 5），对张贴告知书、现场排查情况要拍照记录

（房屋地址、违法情形等），固定好证据，为后续执法工作提供执

法依据。对无法入户排查的房屋，可将疑似“群租”房屋地址上

报平安办，进行联合整治。

责任人：综合执法中队、城建中心、各居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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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联合验收。综合执法中队、居民区、物业公司对自行整改

到期的“群租”房屋进行联合验收。对已经自行整改并符合标准

的合租房标注“合格”；对尚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，标注“房

屋依然存在的违规情况”，由综合执法中队约谈房屋业主、二房东、

租户，限期（一般三日内）整改完毕。验收通过的，全程录像或

拍照留痕反馈平安办。

责任人：综合执法中队、城建中心、各居民区

3．集中整治。由平安办牵头综合执法中队、派出所、城运分

中心对拒不自行整改的“群租”房屋开展集中联合整治。遇到妨

碍公务的，由公安部门负责劝离或带离，城运分中心辅助力量配

合。在整治中发现的燃气、电气、违法搭建、违法经营等安全隐

患问题，由公安、应急、消防、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执法，及

时消除隐患。特别是对于安全隐患突出、反复“回潮”的，从严

从重处罚，形成高压震慑。

责任人：社区平安办、综合执法中队、派出所、管理办、市

场所、城运分中心、燃气公司、各居民区

（三）长效管理（8月起）。

1．建立网格化巡查管理制度。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，开展出

租房屋安全巡查、人口信息采集、安全隐患整治和政策宣传等日

常工作，把群租房安全管理工作融入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。

责任人：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、各居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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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试点智能化群租预警。在群租投诉集中的 1-2个居民区，

试点开展电子门禁智能化改造，以电子门禁刷卡频次为基础数据，

用智能化算法形成疑似群租预警。同时开发小程序，将出租房屋

和群租点位纳入，形成线上群租预警、线下核查、联合整治的工

作流程，弥补人工走访排摸力量不足、及时性有限的问题。

责任人：社区平安办、城建中心、各居民区

3．建立分类分级房屋管理模式。坚持标本兼治，重在治本，

疏堵结合。按照群租和安全风险等级不同，形成三级动态房屋管

理模式，定期上门核查情况，及时处置问题。探索打造合租房“样

板间”，建立人员分类、出租屋分级和房东信用管理体系，全面

提升房东、租户和居民的自治意识，不断完善群租房安全管理长

效机制。

责任人：社区平安办、综合执法中队、城建中心、各居民区

4．强化租赁行业管理。加大住房租赁市场秩序整顿力度，加

强对住房租赁企业、房地产经纪机构的日常监管，做好房屋出租

备案、规模性租赁房屋安全管理。对于从事“群租”的住房租赁

企业，以及为“群租”提供居间服务的经纪机构，加大违规违法

查处力度。

责任人：综合执法中队、市场所、派出所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保障。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建立以政法

书记和分管副主任双牵头工作机制，明确整治牵头部门，厘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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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职责关系，统筹推动“群租”专项治理工作。整合相关条线管

理执法力量，优化多部门季度协商会、每周集中整治和回潮攻坚

等机制，加大“群租” 排摸力度，尽早发现、集中攻坚，确保专

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属地管理责任。压实居民区属地责任，微网格员

尽职履责，发挥发现、劝阻作用；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住宅小

区出入管理，守住小区安全第一道防线。对发现不劝阻、整治不

配合等情况的居民区、物业公司，在年终考核中列明，给予扣分，

强化专项治理的实效性。

（三）强化治理难点攻坚。坚持结果导向，加强对“群租”

专项治理工作的督导。对“群租”问题突出、居民反映强烈的住

宅小区，特别是“12345”投诉较为集中的重点区域，及时采取措

施，提高居民满意率，用“铁脚板”沉入社区，用大数据助力整

治，形成“大数据+网格化+铁脚板”的管理模式。

附件：1．群租法律风险告知书

2．限期整改告知书

3．实有人口登记告知书

4．租赁房屋备案登记告知书

5．群租房屋检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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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钢新村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7 日印发

（共印 70 份）


